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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陳慧芳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1
傳真：08-7320185
電子信箱：a000840@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萬丹鄉興華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學字第113001802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　　　　　　)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3001802300-1.pdf)

主旨：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檢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簡易操作手冊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5月14日臺教國署人字

第1136000949號辦理。

二、有關本簡易操作手冊中流程圖、函文例稿及相關表格係提

供各校處理不適任教師程序之參考，不適任教師之處理仍

應依循「教師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

組成及運作辦法」規定，由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個案具

體事實及調查資料審議之。

三、有關解聘辦法簡易操作手冊內容請至國教署人事服務網

（https://personnel.k12ea.gov.tw/Personnel/）─表單

與檔案下載─不適任及諮商中自行下載參考。

正本：各高國中(含南榮國中)、各國小(含崇華國小)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前教育科、教育處特殊教育科、教育處督學室、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簡易操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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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10條及第50條陳情書 

 受理人員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類
別 

□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解聘辦法第10條) 
□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服經主管機關核准之終局實體處理(解 
  聘辦法第50條) 

 
申
請
人
或
檢
舉
人
資
料 

1 
□被害人提出申請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體照顧者提出申請 
 與被害人之關係：_________ 

2 □檢舉人提出申請 

3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
號（或
護照號
碼） 

 聯絡 
電話  服務或 

就學學校  職稱  

住所 縣

市  村

里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陳

情

簡

述 

疑似當事人 姓名：                  □服務學校： 

□曾於 
□不曾 

年   月   日以○口頭○電話○傳真○電子郵件○其他方式，向 

(                    )提出 □檢舉      □陳情 

事件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 上 午

□ 下 午     時     分 

事件發生地點  

事件發生過程 
請詳填事實(人、事、時、地、物等)，本欄如不敷使用時，可以附件

方式表述 
請
求
事
項 

對事件處理之期待與要求 

申請人/委任代理人/檢舉人簽名或蓋章： 提出日期： 年 月  日 

備 

註 

1.委任代理人須檢附委任書。 

2.檢舉人不服學校不受理決定者，於收受不受理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得填具陳情書向學校所 

  屬主管機關陳情；未收受通知者，自知悉時起算。同一案件之陳情，以一次為限。 

3.被害人、其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不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終局實體處理者，得於收受終 

  局實體處理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填具陳情書向主管機關陳情；同一案件之陳情，以一次為限。 

10



 

 

 

受理檢舉案件通知函 

(學校校名) 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受文者：〇〇〇君(檢舉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年○月○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臺端所提檢舉案(案號： ○○○○)，業經本校〇年〇月〇日校園事件處

理會議決議受理，請查照。 

說明：依據臺端〇年〇月〇日提出檢舉書，本案受理將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9條第4

項辦理。 

 

正本：○○○(檢舉人) 

副本：○○○(學校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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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理檢舉案件通知函 

(學校校名) 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受文者：〇〇〇君(檢舉人)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年○月○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臺端所提檢舉案(案號： ○○○○)，業經本校〇年〇月〇日校園事件處理

會議決議不予受理，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臺端於〇年〇月〇日檢舉書、本校〇年〇月〇日校事會議（第〇案）

決議辦理及高級中等以下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

法)第2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之校園事件處理檢舉案辦理。 

二、 旨揭檢舉案，經查本案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以下簡稱解聘辦法)第9條規定：檢舉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

受理： 

(一) 非屬第2條規定之事項。 

(二) 無具體之內容。 

(三) 檢舉人未具真實姓名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但檢舉內容包括當事

人及具體行為者，不在此限。 

(四) 同一事件已不受理或已作成終局實體處理。 

(五) 檢舉事件已撤回檢舉。 

三、 臺端對於不受理決定如有不服，得依解聘辦法第10條規定：「檢舉人不服

學校不受理決定者，於收受不受理決定之次日起30日內，得填具陳情書向

學校所屬主管機關陳情；未收受通知者，自知悉時起算。同一案件之陳

情，以一次為限。」 

   正本：○○○(檢舉人)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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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通知當事人向教評會陳述意見(可申請調查報告) 

 

○○高級中學 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年○月○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本校訂於○年○月○日（期間應有7日以上，並應注意送達日）（星期○）

○午○時○分於本校第○會議室召開○學年度第○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

下簡稱教評會），審議臺端涉及教師法第14（15、16、18）條第1項(第○

款)「○○○○○○」陳述意見一案(案號：○○○○)，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規定辦理。 

二、 請臺端於○年○月○日前提出陳述書，俾提供教評會審議；如未於上開時

間提出陳述書或到場陳述意見，依行政程序法第105條第3項規定，視為放

棄陳述意見之機會。本校教評會將依據調查報告及現有資料逕予審議。 

三、 臺端於教評會陳述意見前，得向本校申請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之紙

本，但以主張或維護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 

四、 本校○學年度（○年○月○日至○年○月○日止）教評會委員為○委員○

○、○委員○○、○委員○○、○委員○○。臺端如認為委員有應迴避情

事者，請於接到本函後○日內以書面，舉其原因及事實，並應為適當之釋

明，向教評會提出委員迴避申請書。 

正本：○○○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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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函報主管機關備查案 

 

○○高級中學 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年○月○日解密） 

附件：簡要調查報告及學校相關會議記錄 

 

 

主旨：本校函報經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決議，無須組調查小組，由學校直接派員調 

查之簡要調查報告及學校相關會議紀錄各1份，請惠予核備。 

說明： 

一、 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

第13條，經校園事件處理會議決議接獲檢舉內容為涉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六條所定之教師懲處案件，其情節未達應以教師

法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8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校事會

議得決議無須組成調查小組，由學校直接派員調查。 

二、 依解聘辦法第47條第2項規定：「學校依第13條第1項第1款規定直接派員調

查之事件，學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應將處理情形、簡要之調查報告及

學校相關會議記錄，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 檢陳簡要調查報告及學校相關會議記錄各1份。 

 

 

 

 

正本：主管機關承辦單位 

副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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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函請學校通知學校案件將提校園事件處理審議委員會 

 

（主管機關） 函 

 

              地   址： 

               傳  真 ： 

               聯 絡 人 ： 

               電子郵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   年  月  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 貴校函報教師○○○涉及教師法第○條第○項第○款「○○○○」規定，

予以【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解聘且○年不得聘任為教師】【終局

停聘○年○個月】【解聘或不續聘】一案，本署將擇期提校園事件處理審議

委員會審議，屆時請配合辦理相關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 復貴校○○○年○○月○○日○○人字第○○○○○○○○號函。 

二、 另請貴校代為轉送本部○○○年○○月○○日○○字第○○○○○○○○

○○A號函(密件)予○師，並請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 

 

正本：○○學校 

副本：主管機關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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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當事人案件向校園事件處理審議委員會提書面陳述意見 

 

（主管機關） 函 

 

               地   址： 

               傳  真 ： 

               聯 絡 人 ： 

               電子郵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   年  月  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臺端涉及教師法第○條第○項第○款「○○○○」規定，予以【解聘且

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解聘且○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終局停聘○年○

個月】【解聘或不續聘】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辦理。 

二、本部（府、局、處）將擇期提請校園事件處理審議委員會，審議臺端因符

合教師法第○條第○項第○款「○○○○」規定，學校予以【解聘且終身

不得聘任為教師】【解聘且○年不得聘任為教師】【終局停聘○年○個月】

【解聘或不續聘】之處分，請於○年○月○日（星期○）前將書面意見一

式○份寄達本部（府、局、處）○○○（單位）承辦人彙辦，如未於期限

前提出書面意見，本部（府、局、處）審議委員會將逕依相關資料審議。 

 

正本：○○○君(請○○學校轉交) 

副本：主管機關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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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至第11款、第15條第1項各款情事 

 

（主管機關）  函 

               地   址： 

               傳  真 ： 

               聯 絡 人 ： 

               電子郵件： 

       發文日期：○○○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   年  月  日解密）    

       附件：本○致○師函 1份 

   

 

主旨：所報擬依教師法第 14條（第 15條）第 1項第○款規定解聘教師○○○且終 

      身（1至 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一案，同意照辦，請查照。 

      說明： 

一、 復貴校○年○月○日○字第○○○○○○號函。 

二、 貴校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依教師

法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 項第○款規定予以解聘且終身（1 至 4 年）不

得聘任為教師一案，本部（府、局、處）同意照辦。 

三、 請貴校於收受本函 3 日內，以學校名義函知當事人解聘日及相關事宜並副

知本部國教署人事室，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教示教師申訴程序，詳載「不

服原措施之救濟方法」、「期間」、「受理機關」。 

四、 另隨函檢附本部（府、局、處）核定○師終身（1 至 4 年）不得聘任為教

師之處分函，請併前項貴校解聘通知函轉致教師，本案○師解聘及管制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生效日，均為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之次日，請貴校以足供

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 

五、 復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

定，教育人員有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事，且

該案件未登載於不適任教育人員資料庫者，其服務學校應於解聘與管制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書面通知送達當事人後 7 日內，至資料庫登載通報資料，

並上傳本部核准函、核准後學校通知教師函、本部（府、局、處）致○師

函、身分證明文件、教師證書、送達證明等相關處理證明文件資料。 
     正本：學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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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至第11款、第15條第1項各款 

 

（主管機關）函 

               地   址： 

               傳  真 ： 

               聯 絡 人 ： 

               電子郵件： 

       發文日期：○○○年月日 

       發文字號：○○○第○○○○○○號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   年  月  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臺端因……（係指違法之事實，例如性騷擾行為），依教師法第 14條（第 15 

       條）第 1項第○款規定終身（1至 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一案，請查照。 

 

 說明： 

一、 依○○學校○年○月○日○字第○○○○○○號函辦理。 

二、 臺端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確認、

查證)有旨揭行為，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5 條）第 1 項第○款規定審議通過

予以解聘且終身（1 至 4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並函報本部（府、局、處）

核准在案。 

三、 經本部（府、局、處）審查臺端因……（係指違法之事實，例如性騷擾行

為），確有終身（1 至 4 年）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爰依教師法第 14 條

（第 15 條）第 1 項第○款作成核准處分，並以學校解聘通知送達臺端之次日

起併同生效起算管制期間。 

四、 臺端對本處分如有不服，得於收受本處分之次日起 30 日內，以書面向本部

（府、局、處）（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繕具訴願書經本

部（府、局、處）向行政院（本府）提起訴願，並請注意教師法第 44 條第 3

項規定，上開救濟程序應擇一為之。 

   

 正本：教師（請學校轉致） 

  副本：學校 

  抄本：主管機關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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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 

 

 

（主管機關） 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年○月○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核准貴校專任教師○○○解聘案，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本部（府、局、處）校園事件處理審議委員會○○○年第○次會議決議

辦理，並復貴校○○○年○月○日○○字第○○○○號函。 

二、 本案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教師○○○符合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規定，經貴校審議通過予以解

聘，並經本審議委員會審核通過予以核准。 

 

正本：○○學校 

副本：主管機關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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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議委員會審議駁回陳情案 

教育部 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年○月○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臺端陳情學校校事會議不受理所提檢舉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本部（府、局、處）校園事件處理審議委員會（審議小組）○○○年第

○次會議決議辦理，並復臺端○年○月○日陳情書。 

二、 本案經本部（府、局、處）校園事件處理審議委員會（審議小組）決議，

○○學校○年○月○日○○○字第○○○○號函，不予受理臺端檢舉案，

審議程序及結果無誤。 

 

正本：○○○ 

副本：主管機關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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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審議委員會審議命學校受理、調查或輔導 

（主管機關） 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年○月○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貴校以○○○年○月○日○○字第○○○○號函不受理○○○（檢舉人）○

年○月○日檢舉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府、局、處）校園事件處理審議委員會（審議小組）○年第○次

會議決議辦理，並復陳情申請書。 

二、本案經本部（府、局、處）審議委員會（審議小組）認定貴校審議決議

【事件應受理未受理】、【認事件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認事件輔導

程序有重大瑕疵】、【認備查事件之終局實體處理核備有違法】，命學校

於一定時間內受理（調查或輔導）。 

 

正本：○○○ 

副本：主管機關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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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通知外部申訴、訴願單位陳情書案件 

 

（主管機關） 書函 

 

               地  址： 

               傳 真： 

               聯絡人： 

               電 話：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密（本件至○○○年○月○日解密） 

附件：無附件 

 

 主旨：有關○○○因【解聘】【不續聘】【終局停聘】事件，不服○○學校○○ 

○年○○月○○日○○○字第○○○○○○號函所提起陳情書案，詳如說 

明，請查照。 

說明：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56條規定及○○ 

○君○○○年○○月○○日陳情書辦理。 

 

 

正本：○○○ 

副本：主管機關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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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通知內部訴願申訴單位陳情書案件 

 

 

(主管機關)簡簽 

 
一、 有關(學校全銜)疑似○○○事件（校安通報：oooooo 號）○○○人陳情書申

請案，簽請核示。 

二、 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簡稱解聘辦法)第

56條規定：主管機關收受第50條所定陳情事件者，應通知受理同一事件教師

申訴或訴願之機關，並儘速處理陳情。 

三、 本(單位)接獲並受理(學校全銜)疑似不適任教師事件（校安通報：oooooo 

號）被當事人O君 向本部（府、局、處）提出陳情(陳情書如附件)，將併入

本（單位）Ｏ年校園事件處理審議委員會第○次會議進行審議。 

四、 有關陳情事件審議決議結果，如有依解聘辦法第54條發回學校另為處理者等

情形，將另案通知，俾利事件後續審議。 

 

 

 

會辦單位：(法制單位/審議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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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專業人員建議名單 
 

 

 序號 
 

姓名 所在縣市 服務單位/職稱 資格 

  

 張○○ 
 

 

高雄市 
  

臺東縣立○○國民

中學/校長 

 

 律師 
 

  

 陳○○ 
 

 

 屏東市 
 

 

國立○○高級商

業職業學校/秘書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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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說明表、事實表、檢覈表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名稱 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件作業 

作 業 

程序說明 

一、有罪判決確定解聘（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款至

第3款規定情事）： 

（一）學校應自知悉之日起10日內，免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依確定判決認定事

實予以解聘並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同時以書面

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申訴之方法、期間

與受理單位等。 

（二）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之情形者，各級主管機

關及各級學校應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

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

集及查詢。 

二、性平案件解聘（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至第6

款、第15條第1項第1款至第2款規定情事）： 

（一）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1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審議通過暫時予以停聘6個月以下，並靜候調

查，免報主管機關核准；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

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2次，每次不得

逾3個月。又所稱知悉之日，指學校接獲通報教師

疑似涉有教師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日。 

（二）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三）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至第5款情事：經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或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學校應自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後，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學校於10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面

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申復（涉及性平事

25



 

 

件）、申訴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四) 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情事：受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或第

27條規定處罰，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

必要者，學校應自知悉判決或該款所定主管機關

之裁罰處分10日內提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確認；性平會或依法令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應依判決或裁罰處分認定事實及審

議，審議通過解聘10日內，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學校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

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申復（涉及性平事

件）、申訴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五）教師有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1款情事：經調查確

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學校應自性平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解聘必要之日

起，10日內提教評會，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審議通

過，議決該教師不得聘任為教師1年至4年之期間

為限，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10日內，學校應報主

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

示提起申復（涉及性平事件）、申訴之方法、期

間與受理單位等。 

（六）教師有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2款情事：受兒童及

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或第

27條規定處罰，學校應自知悉判決或該款所定主

管機關之裁罰處分之日起，10日內提性平會或依

法令組成之相關委員會；性平會或依法令組成之

相關委員會應依判決或裁罰處分認定事實及審

議，並於審議通過解聘之日起10日內提教評會；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審議通過，議決該教師不得聘

任為教師1年至4年之期間為限，教評會審議通過

解聘10日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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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申復（涉及性平

事件）、申訴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七）經調查屬實者，於報主管機關後，至主管機關核

准及學校解聘前，應予停聘，免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三、體罰、霸凌、偽變造湮滅毒品性侵證據、違反兒少保障

法解聘（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至第10款、第

15條第1項第3款至第4款規定情事）： 

（一）服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者應經

教評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審議通過，暫時予以停聘3個月以下，免

報主管機關核准；必要時得經教評會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審議通過

後，延長停聘期間一次，且不得逾3個月。 

（二）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涉及教師法第14

條第1項第8款、第9款、第10款體罰或霸凌學生、

第15條第1項第3款體罰或霸凌學生等情事時，應

於7個工作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審議，依規

定進行調查、確認、蒐集相關事證。 

（三）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7款情事：經各級社

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97

條規定處罰，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

要，學校應自知悉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之裁罰處分

10日內提教評會，教評會應依裁罰處分認定事實

及審議，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解聘且終

身不得聘任為教師，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10日

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由

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與受理

單位等。 

（四) 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情事：體罰或霸

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學校應自校事會

議調查確認之日起10日內提教評會，經教師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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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審議通過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10日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

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

救濟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五）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第9款情事：知

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

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

侵害事件之證據；或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

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學校應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之日起10日

內提教評會，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解聘

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10

日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

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與受

理單位等。 

（六）教師有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情事：體罰或霸

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學校

應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之日起10日內提教評會，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解聘並議決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1至4年期間，教評會審議通過解

聘之日起10日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

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教示提起救濟之方

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七) 教師有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4款情事：經各級社

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97

條規定處罰，有解聘之必要，學校應自知悉各級

社政主管機關之裁罰處分之日起10日內提教評

會；教評會應依裁罰處分認定事實及審議，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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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解聘並議決不得聘

任為教師之1至4年期間之日起10日內，學校應報

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並

教示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八）經調查屬實者，於報主管機關後，至主管機關核

准及學校解聘前，得經教評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予以停

聘。 

四、行為違反相關法規解聘、終局停聘（教師有教師法第14

條第1項第11款、第15條第1項第5款、第18條第1項規定

情事）： 

（一）服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者應經

教評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審議通過，暫時予以停聘3個月以下，免

報主管機關核准；必要時得經教評會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審議通過

後，延長停聘期間一次，且不得逾3個月。 

（二）學校知悉或接獲檢舉教師疑似有涉及教師法第14

條第1項第11款、第15條第1項第5款、第18條第1

項規定情事時，應於7個工作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

理會議審議，依規定進行調查確認、蒐集相關事

證。 

（三）教師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1款情事：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

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學校應自校事會

議調查確認之日起10日內提教評會，教評會審議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解聘且終身不得聘

任為教師，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10日內，學校應

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並教示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四）教師有教師法第15條第1項第5款情事：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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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必要，學校應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之日起10日

內提教評會，教評會審議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

議通過予以解聘並議決不得聘任為教師之1至4年

期間，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之日起10日內，學校

應報主管機關核准，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

人並教示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五）經調查屬實有解聘必要者，於報主管機關後，至

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解聘前，得經教評會委員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

通過予以暫時停聘。 

（六）教師有教師法第18條第1項情事：行為違反相關法

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

度，而有停聘之必要者，學校應視所涉情形自調

查確認後，10日內提教評會，經教評會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

過終局停聘6個月至3年之日起10日內，學校應報

主管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及教示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七）教評會紀錄應明確記載教師所違反之相關法規。 

（八）教師停聘期間，服務學校應予保留底缺；終局停

聘期間遇有聘約期限屆滿情形者，學校應予續

聘。 

（九）教師終局停聘期間，不得申請退休、資遣或在學

校任教。所稱不得在學校任教，指不得在任何學

校從事兼任、代理、代課及其他教學或輔導工

作。 

（十）教師終局停聘期間，其他學校不得聘任其為教

師；已聘任者，應予以解聘。 

（十一）受終局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辭職者，於該停

聘6個月至3年期間，仍不得在學校任教，且其

他學校亦不得聘任其為教師。 

（十二）終局停聘期間屆滿後，學校應予復聘，教師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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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停聘期間屆滿次日向學校報到復聘。 

（十三）未於終局停聘期間屆滿次日向學校報到復聘

者，服務學校應負責查催，教師於回復聘任報

到前，仍視為停聘；如仍未於接到查催通知之

日起30日內報到復聘者，除有不可歸責於該教

師之事由外，視為辭職。 

五、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解聘或不

續聘、資遣（教師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至第2

款、或教師法第27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規定情事）： 

（一）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涉及教師法第16

條第1項第1款情事時，應於7個工作日內召開校園

事件處理會議審議，決議由學校自行調查或向主

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調查；若決議由學校自行調查

者，於審議調查報告時，認為有輔導改善之可能

者，由校事會議進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

會輔導。 

（二）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涉及教師法第16

條第1項第2款情事時，應於7個工作日召開校園事

件處理會議審議，依規定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

查、確認、蒐集相關事證。 

（三）倘教師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事：教學不

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學校應自校事會

議依第25條、第29條決議或收受專審會結案報告

之日起，10日內提教評會，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審議認定，且「非出於教師本人之惡意」及衡酌

當事人具體個案情形，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

依教師法第27條規定辦理資遣。經教評會審議通

過解聘或不續聘10日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並於

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四）教師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情事：違反聘約 

情節重大之一，學校應自校事會議依第25條決議之

日起，10日內提教評會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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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

過予以解聘或不續聘，經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不

續聘之日起10日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並於核准

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

事人並教示提起救濟之方法、期間與受理單位等

。 

（五）教師有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事，經校事會

議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屬實

（或輔導改善無成效），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審議通過予以解聘或不續聘，經教評會審議通過

解聘或不續聘10日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並於核

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 

（六）學校於聘約中約定教師有一定違反聘約行為，即

得予以解聘或不續聘者，於個案適用時，教師評

審委員會應依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2款情節重大

規定，就相關事實予以審認，不得逕以教師有一

定違反聘約行為，即予以解聘或不續聘，教評會

認定情節重大之理由，應明確載明於會議記錄

中。另依教育部 107年 5月 9日臺教高通字第

1070047657號函規定略以，學校函報個案到部

時，應說明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個案違反聘約

相關事由判斷該違反聘約行為，業依「公益

性」、「必要性」、「符合比例原則」、「符合

正當法律程序」等原則審酌個案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之情形，俾利教育部審核。 

（七）教師有教師法第27條第1項各款情事之一，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之審議通過予以資遣，由學校報主管

機關核准。 

（八）符合退休資格之教師有第27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

一，經核准資遣者，得於資遣確定之日起1個月內

依規定申請辦理退休，並以原核准資遣生效日為

退休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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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緝羈押褫奪公權在監執行當然暫時停聘（教師有教師

法第21條第1項規定情事）： 

（一）教師有教師法第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即發生

停聘之效力，學校應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該

教師是否已有本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

第16條第1項或第18條第1項所定之情事，並另作

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決定。 

（二）當然暫時予以停聘之教師，於停聘事由消滅後，

除經學校依教師法第22條第2項規定予以停聘外，

學校應予復聘，教師應於事由消滅後次日向學校

報到復聘，未於事由消滅後次日向學校報到復

聘，服務學校應負責查催，教師於回復聘任報到

前，仍視為停聘；如仍未於接到查催通知之日起

30日內報到復聘者，除有不可歸責於該教師之事

由外，視為辭職。 

七、外籍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應優先適用就業服務法

之規定，外籍教師有連續曠職3日失去聯繫或聘僱關係

終止之情事，學校應依就業服務法第56條規定，於3日

內以書面通知教育部、內政部移民署（出入國管理機

關）及警察機關；惟學校認定有無繼續聘僱必要之程

序，就業服務法並無規定，應依教師法等相關規定經學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

成之相關委員會議決後，報教育部核准。 

八、學校於知悉教師涉有第14條第1項或第15條第1項所定情

形之日起，不得同意其退休或資遣。 

九、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

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情形者，各級主管機關及各

級學校應依「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利

用處理辦法」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十、教師離職（辭職）後，學校始知悉該教師於聘任期間涉

有第14條第1項或第15條第1項所定之情形者，學校仍應

予以解聘，並依第20條規定辦理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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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其 

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教師法第

26條第5項所稱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尚在

處理程序中，指學校受理教師疑似有解聘、不續聘或

終局停聘案件之日起，至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決

定生效之前1日止。 

十二、受解聘、不續聘或停聘之教師，依法提起救濟後，原

解聘、不續聘或停聘決定經撤銷或因其他事由失去效

力，除得依法另為處理者外，其服務學校應通知其復

聘，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教師於接獲復聘通知

後，應於30日內報到，未於期限內報到者，除經核准

延長或有不可歸責於該教師之事由外，視為辭職。 

控制重點 

一、學校得視個案情形組成調查小組主動進行調查，但應經

校事會議審議案件，應於期限內召開並組成調查小組進

行調查。 

二、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人數（應注意性別比例、未兼行政

或董事教師代表人數、是否需要外聘學者專家）、出席

人數及決議人數須符合教師法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 

三、性平案件應於知悉之日起1個月內，召開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倘認定涉案情節重大，通過停聘後，免報主管

機關核准，暫時予以停聘。 

四、教評會以「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為解聘或終局停聘案依據者，應於教評會紀錄明確記

載所違反之相關法規為何，及載明如何審酌案件情節而做

成議決不得聘任為教師或終局停聘期間及理由。 

五、教評會以「違反聘約情節重大」為解聘或不續聘案依據

者，應於教評會紀錄明確記載認定情節重大之理由，並

應就公益性、必要性、符合比例原則及符合正當法律程

序4要件予以審查。 

六、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時應給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就審

期間為7天）。學校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時，書面通知

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或

提書面說明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等，並注意文書之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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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足供存證查核方式送達當事人）。 

七、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其聘

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八、教師停聘期間，學校應予保留底缺，俟停聘原因消滅並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或停聘期間屆滿後，回復其

聘任關係。終局停聘期間遇有聘約期限屆滿情形者，學校

應予續聘。 

九、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經教育部核准後，應

即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詳

載救濟方法、期間與受理機關，且應注意文書之送達

（足以供存證查核方式送達當事人），不得延誤。 

十、學校完成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程序後，應即依

「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

法」規定辦理通報。 

十一、因應教評會審議實務有重啟教師解聘、不續聘或停聘

案決議程序之需要，應建立復議程序機制。 

法令依據 

一、教師法。 

二、教師法施行細則。 

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五、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七、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八、性別平等教育法。 

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十、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資訊蒐集及查詢處理利用辦法。 

使用表單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

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作業流程檢覈表及事實表。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終止聘約案作業流程檢覈表及事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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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件事實表 

學校全銜  教師姓名  

處分種類 

□解聘：□終身  □     年 

□不續聘 

□終局停聘：   年    月  

案件屬性 
□  一 般案 件  □  霸 凌案 件    

□  性 平案 件  □  兒 少案 件 

具體事實 

壹、 事實陳述： 

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因…。 

二、(略述事發經過或相關具體事實…等)。 

貳、 調查與認定： 

一、學校於…。 

二、（一般案件如有調查或輔導過程，請略述大概經過；如屬性平案

件，請詳述學校性平會審議過程及處理建議）。 

參、 學校教評會審議過程： 

(含委員出席情形、投票表決情形、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情形、當事人

陳述意見摘要、學校之處理及理由、審議重點、符合教師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等）： 

肆、 其他說明： 

相 關 

法令規章 

與 函 釋 

（含法令、函釋、學校章則全稱及條項點次內容） 

一、教師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二、教育部○年○月○日……號函釋：「............」。 

三、學校自訂規章或聘約規定條文。 

佐證資料 

一、解聘通知、……。 

二、學校教評會資料。 

三、調查或輔導相關資料。 

四、 其他。 

人 事 單 位 承 辦 人 ( 簽 章 ) 人 事 單 位 主 管 ( 簽 章 ) 校長 (簽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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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終止聘約案件事實表 

學校全銜  教師姓名  

處分種類 
終止聘約： 

□終身  □     年  
案件屬性 

□  一般案件  □  霸凌案件   

□  性平案件  □  兒少案件 

具體事實 

壹、 事實陳述： 

一、國立○○高級中等學校代理教師○○○因…。 

二、(略述事發經過或相關具體事實…等)。 

貳、 調查與認定： 

一、學校於…。 

二、（一般案件如有調查過程，請略述大概經過；如屬性平案件，

請詳述學校性平會審議過程及處理建議）。 

參、 學校教評會審議過程： 

（含委員出席情形、投票表決情形、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情形、當

事人陳述意見摘要、學校之處理及理由、審議重點、符合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條第  項第  款規定…

等）： 

肆、 其他說明： 

相 關 

法令規章 

與 函 釋 

（含法令、函釋、學校章則全稱及條項點次內容） 

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條第  項第  

款：「............」。 

二、 教育部○年○月○日……號函釋：「............」。 

三、 學校自訂規章或聘約規定條文。 

佐證資料 

一、 終止聘約通知、……。 

二、 學校教評會資料。 

三、 調查相關資料。 

四、 其他。 

人事單位承辦人(簽章) 人事單位主管(簽章) 校 長 ( 簽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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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 

作業流程檢覈表 

學校全銜  案件類型 

□解聘：□終身 □ _年 

□不續聘 

□終局停聘：年  月 

程序1：學校認定適用法令條款及教評會委員審議通過人數門檻(請勾選一種類型) 

程序流程及檢覈事項 
需續填程序 

程序2 程序3 程序4 程序5 

1-1 

□教師法第14
條第1項 (應予
解聘且終身不
得聘任為教師) 

1-1-1 
(經性平會調查
確認，免經教
評會審議) 

□第4款(性侵害行
為) 

□第5款(性騷擾或性
霸凌行為) 

□第6款(受兒少性剝
削或性騷擾法規處
罰) 

2-1 
2-2 
性平案 

※ 4-1 5-1 

1-1-2 
(應經委員2/3以
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1/2以上審
議通過) 

□第7款(依兒少保法
規處罰) 

2-1 

3-1 
3-2 
3-3 
3-4 

4-1 5-1 

□第10款(體罰或霸
凌學生) 

2-1 
2-3 
一般案 

3-1 
3-2 
3-3 
3-4 

4-1 5-1 

1-1-3 
(應經委員2/3以
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2/3以上審
議通過) 

□第8款(未通報校園
性侵害事件或偽變
造湮滅隱匿證據) 

□第9款(偽變造湮滅
校園毒品事件證
據) 

2-1 
2-2 
性平案
或 
2-3 
一般案 
 

3-1 
3-2 
3-3 
3-4 

4-1 5-1 

1-1-4 
(應經委員2/3以
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2/3以上審
議通過) 

□第11款(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 

2-1 
2-2 
性平案 
或 
2-3 
一般案 

3-1 
3-2 
3-3 
3-4 

4-1 5-1 

1-2 

□教師法第15
條第1項 (應予
解聘且應議決1
年至4年不得聘
任為教師) 

1-2-1 
(應經委員1/2以
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1/2以上審
議通過) 

□第1款(性騷擾或性
霸凌行為) 

□第2款(受兒少性剝
削或性騷擾法規處
罰) 

2-1 
2-2 
性平案 

3-1 
3-2 
3-3 
3-4 

4-1 5-1 

1-2-2 
(應經委員2/3以
上出席及出席

□第3款(體罰或霸凌
學生) 

2-1 
2-3 
一般案 

3-1 
3-2 
3-3 
3-4 

4-1 5-1 

38



 

 

委員1/2以上審
議通過) □第4款(依兒少保法

規處罰) 
2-1 

3-1 
3-2 
3-3 
3-4 

4-1 5-1 

1-2-3 
(應經委員2/3以
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2/3以上審
議通過) 

□第5款(行為違反相
關法規) 

2-1 
2-2 
性平案 
或 
2-3 
一般案 

3-1 
3-2 
3-3 
3-4 

4-1 5-1 

1-3 

□教師法第16
條第1項(予以
解 聘 或 不 續
聘，其情節以
資遣為宜者，
應依第27條規
定辦理) 

1-3-1 
(應經委員2/3以
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2/3以上審
議通過) 

□第1款(教學不力或
不能勝任工作)(學
校自行調查) 

□第2款(違反聘約情
節重大) 

2-1 
2-3 
一般案 

3-1 
3-2 
3-3 
3-4 

4-1 5-1 

1-3-2 
(申請教師專業
審查會調查屬
實，應經委員
1/2以上出席及
出席委員1/2以
上審議通過) 

□第1款(教學不力或
不能勝任工作)(申
請專審會調查) 

2-1 
2-3 
一般案 

3-1 
3-2 
3-3 
3-4 

4-1 5-1 

1-4 
□教師法第18
條(終局停聘6
個月至3年) 

1-4-1 
(應經委員2/3以
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2/3以上審
議通過) 

□第1項(行為違反相
關法規) 

2-1 
2-2 
性平案 
或 
2-3 
一般案 

3-1 
3-2 
3-3 
3-4 

4-1 5-1 

1-5 

□教師法第26
條第2項(學校
教評會未依規
定召開、審議
或決議，主管
機關得逕行提
交教師專業審
查會審議) 

1-5-1 
(教師專業審查
會之決議，應
依 該 案 件 性
質，以學校教
評會原應經之
委員出席比率
及表決比率審
議通過；其決
議視同學校教
評會之決議) 

□第2項(涉有第14條
至第16條或第18條
規定情形，主管機
關逕交專審會案
件) 

2-1 
2-2 
性平案 
或 
2-3 
一般案 

※ 4-1 5-1 

程序2：適用性平、一般案件需調查、確認、輔導程序作業(請勾選一種類型) 

2-1 
□需調查確認或輔導案件。 
□無需調查但需確認案件。(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第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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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條第1項第2款案件，只需送性平會依裁罰處分認定事實，
無需調查。勾選本欄，毋需填寫2-2-1、2-2-3、2-2-6、2-2-
7、2-2-8、2-2-9) 

□無需辦理程序2調查確認或輔導案件。(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
項第7款、第15條第1項第4款案件，只需送教評會依裁罰處分
認定事實，無需調查。勾選本欄，毋需填寫2-2至2-3) 

  

2-2 

□性平案件： 
一、經學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性平
會)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
害、性騷擾、性
霸凌行為、受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或性騷
擾防治法規定處
罰、涉及違反校
園性別事件防治
準則第8條或第9
條規定者。 

二、性平會委員之 
組成及選派方
式、議事進行方
式合於學校所定
組織設置辦法。 

三、學校性平會所 
成立調查小組成
員應具性別平等
意識，女性成員
不得少於成員總
數1/2，且其成
員中具校園性別
事件調查專業素
養之專家學者人
數，應占成員總
數1/3以上，事
件當事人分屬不
同學校時，並應
有被害人現所屬
學校之代表。 

四、討論、決議、 
紀 錄 ( 出 席 人
數、決議人數、
迴避，依據學校
所定組織設置辦

2-2-1 

□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
第5款及第15條第1項第1款，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工作
法或性騷擾防治法規定調查確
認。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2-2-2 
學校知悉(受理)案件日期： 年 月 

日 
  

2-2-3 

學校接獲申請或檢舉後，應於3日
內交由性平會調查處理。 
召開學校性平會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2-2-4 
性平會委員5人至21人，以校長為
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1/2以上。 

  

2-2-5 
學校性平會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
事項，由學校定之。(學校應訂定
組織設置要點) 

  

2-2-6 

學校性平會所成立調查小組成員組
成及選派方式之適法性。(成員應
全部外聘、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
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1/2，且
其成員中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
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應占成員總
數1/3以上，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
時，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
表。) 

  

2-2-7 

學校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
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
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
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被害
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2-2-8 

學校性平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
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學校提
出報告。學校應於接獲調查報告後
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
關依性平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
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
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害
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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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 
五、調查事實確認 

有性侵害、性騷
擾、性霸凌行
為、受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或性騷擾防治
法規定處罰、涉
及違反校園性別
事件防治準則第
8條或第9條規定
屬實。 

六、當事人(行為) 
列席會議陳述之     
見須記載於會議
紀錄。 

2-2-9 調查報告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2-2-10 
學校性平會開會確認調查報告(處
罰事實)決議日期：  年  月  日 

  

2-2-11 應出席委員人數：   人。   

2-2-12 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人。   

2-2-13 
參與決議 ( 投票 ) 委員人數：   
人。 

  

2-2-14 
通過決議 ( 投票 ) 委員人數：   
人。   

2-2-15 
依規定 (申請 )迴避委員人數： 
人。 

  

2-2-16 迴避人員、依據及理由： 

2-3 

□一般案件： 
一、學校知悉教師 

疑似有涉及教師
法第14條第1項
第8款、第9款、
第 10款體罰學
生、第11款、第
15條第1項第3款
體罰或霸凌學
生、第5款、第
16條第1項所定
情形之一時，依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解聘不續
聘停聘或資遣辦
法和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專業
審查會組成及運
作辦法規定辦理
調查、確認、輔
導及審議程序。 

二、討論、決議、 
紀 錄 ( 出 席 人
數、決議人數、
迴避，依據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教
師解聘不續聘停
聘或資遣辦法第

2-3-1 
學校知悉(受理)案件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2-3-2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後，應於7個
工作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
(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審議。 
召開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2-3-3 

校事會議成員之適法性： 
1. 校長。 
2. 學校家長會代表1人；學校家長
會無法推派代表者，由全國或地
方家長團體代表擔任。 

3. 行政人員代表1人。 
4. 學校教師會代表1人；學校無教
師會者，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
之教師代表、全國或地方教師會
推派之代表擔任。 

5. 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
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1人。 

6.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1/3。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
人數少於委員總數1/3者，不在
此限。 

7. 教師為合聘教師時，為其主聘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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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條第2項規定
委員1/2以上出
席，出席委員過
半 數 審 議 通
過)。 

三、當事人(行為 
人)列席會議陳
述之意見須記載
於會議紀錄。 

 

調查程序：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2-3-4 

學校自行調查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審會調查。 
□學校自行調查。 
□教師疑似有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
形，經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機關申
請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者，應依專
審會辦法辦理。(勾選本欄，毋需
填寫2-3-5至2-3-19) 

  

2-3-5 

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時，主管機
關應從調查人才庫推舉3倍至5倍學
者專家，供學校遴選3人或5人為委
員，並應全部外聘。委員應包括法
律專家學者至少1人(但偏遠地區學
校，不在此限)。進行調查時，應邀
請學校教師會代表及學校家長會代
表陳述意見。 

  

2-3-6 

調查小組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小組應於召開第一次會議之日
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必要時，
得予延長，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
得逾1個月，學校應通知教師。 

  

2-3-7 調查報告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2-3-8 
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告，提校事
會議審議日期：        年        月       日 

  

輔導程序：(涉及教師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
案件，始需填寫本程序，其餘案件無需填
寫) 
□需輔導案件。 
□無需輔導案件。(勾選本欄，毋需填寫2-

3-9至2-3-19) 

  

2-3-9 

學校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審會輔導 
□學校自行輔導。 
□教師疑似有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
形，而有輔導改善之可能者，由
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審會輔導者，依專審會辦法辦
理。(勾選本欄，毋需填寫2-3-10
至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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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 

校事會議應組成輔導小組，成員以
3人或5人為原則。應包括輔導人才
庫之輔導員至少1人。但偏遠地區
學校，不在此限。 
輔導小組得包括校外教育學者、法
律學者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
專家或校內外績優教師。 

  

2-3-11 

輔導期間以2個月為原則，並自輔
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之日起算；
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期間不得
逾1個月，並應通知教師。 

  

2-3-12 輔導報告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2-3-13 
輔導期間屆滿應製作輔導報告，提
校事會議審議日期： 年 月 日   

校事會議審議調查或輔導報告出席及決議
人數：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2-3-14 
審議調查報告 應出席委員人

數 
人   

審議輔導報告  人   

2-3-15 
審議調查報告 實際出席委員

人數 
人   

審議輔導報告 人   

2-3-16 
審議調查報告 參與決議(投

票)委員人數 
人   

審議輔導報告 人   

2-3-17 
審議調查報告 通過決議(投

票)委員人數 
人   

審議輔導報告 人   

2-3-18 
審議調查報告 依規定(申請)

迴避委員人數 
人   

審議輔導報告 人   

2-3-19 
迴避人員、依據及理由： 

 

程序3：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作業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3-1 

□需經教評會審議案件。 
□免經教評會審議案件。(涉及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第5
款、第6款案件，只需送性平會調查確認。勾選本欄，毋需填
寫3-2至3-4) 

  

3-2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 (以下簡稱教評
會)委員之總額及組
成、選舉與被選舉
資格、委員選(推)
舉方式、未兼行政
或 董 事 之 教 師 比
例、任一性別委員

3-2-1 

教評會委員5人至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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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比例、增聘校
外學者專家擔任委
員與候補委員遴聘
方式、會議規範及
相關事項規定，應
由學校訂定，經校
務 會 議 通 過 後 實
施。 

3-2-2 

當然委員：校長1人。校長因故出缺
時，以代理校長擔任。家長會代表1
人。學校教師會代表1人。跨校、跨
區(鄉、鎮)合併成立之學校教師會，
以該教師會選(推)舉之各該校代表擔
任；尚未成立學校教師會者，不置
教師會代表。 

  

3-2-3 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推)舉之。   

3-2-4 

委員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不
得少於委員總額1/2。但學校未兼行
政或董事之教師員額少於委員總額
1/2者，不在此限。 

  

3-2-5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
額1/3。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
於委員總額1/3者，不在此限。 

  

3-2-6 

委員之總額、選舉與被選舉資格、
委員選(推)舉方式、增聘校外學者專
家擔任委員與候補委員遴聘方式、
會議規範及相關事項規定，應由學
校訂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學校應訂定設置要點) 

  

3-3 

一、教評會於處理 
教師法第14條第
1項第7款及第10
款、第15條第1
項第1款至第4款
時，學校應另行
增聘校外學者專
家擔任委員，至
未兼行政或董事
之教師代表人數
少於委員總額
1/2為止。 

二、另行增聘校外 
學者專家擔任委
員產生方式。 

3-3-1 

□需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
員。 

□無需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
委員。(勾選本欄，毋需填寫3-3- 
2至3-3-3) 

  

3-3-2 
應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
員，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
人數少於委員總額1/2為止。 

  

3-3-3 

□處理第14條第1項第7款、第10款
及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4款時，
自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建置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校外學者專家人才庫遴聘
之。 

□處理第15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
時，自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第23條規定建置之校園性別事件
調查專業人才庫遴聘之。 

  

3-4 

一、議事進行方式 
合於教評會設置
辦法等相關規
定。 

二、相關人員列席 
報告、有無迴
避。 

會議紀錄應載明事項：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3-4-1 

教評會開會決議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應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之日起
10日內提教評會，教評會審議通過
解聘之日起10日內，學校應報主管
機關，並於核准後，予以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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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決議、 
紀 錄 ( 出 席 人
數、決議人數、
迴避，依據教師
法相關條款及學
校教評會設置辦
法規定)。 

四、通知當事人陳 
述意見時，應於
書面通知記載會
議詢問目的、時
間、地點、得否
委託他人到場及
不到場或提書面
說明所生之效果
等，並注意文書
之送達(以足供
存證查核方式送
達當事人)。 

五、當事人(代表 
人)列席教評會
陳述之意見須記
載於會議紀錄。 

六、違反教師法第 
14條第1項第11
款及第15條第1
項第5款「行為
違反相關法規，
經學校或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應敘明違反相
關法規依據為
何及所涉事件
情 節 是 否 重
大。若非情節
重大應說明議
決 1年至 4年不
得聘任為教師
之理由。  

應出席全體委員人數：     人。 
(審議教師法第9條第3項議案時，全
體委員應計入校外學者專家之委員) 

  

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人。   

參與決議(投票)委員人數：  人。   

通過決議(投票)委員人數：  人。   

依規定 (申請 )迴避委員人數：  
人。   

迴避人員、依據及理由： 

當事人(代表人)陳述意見方式：(通
知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應遵循答辯期
限以7日為原則) 
□當事人親自列席會議陳述意見。 
□未列席會議僅提供書面意見。 
□未列席會議亦未提供書面意見。 
□其他。(請敘明陳述意見方式) 

  

教評會決議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
原因及認定適用法令條款。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是否敘明違反
相關法規之依據及所涉事件情節是
否重大之理由。 

  

程序4：當事人陳述意見與救濟程序(請依案件類型勾選，可複選) 

4-1 
一、依行政程序法 

第 39 條 及 102 4-1-1 □性平案件：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45



 

 

條、性別平等教
育法第23條第1
項及第26條第5
項、校園性別事
件防治準則第24
條第1項第1款及
第30條第2項、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11
條規定，應給予
當事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 

二、學校通知當事 
人陳述意見時，
應於書面通知記
載會議詢問目
的、時間、地
點、得否委託他
人到場及不到場
或提書面說明所
生之效果等，並
注意文書之送達
(以足供存證查
核方式送達當事
人)。 

三、通知當事人到 
場陳述意見應
遵循答辯期限
以7日為原則。 

四、性別平等教育 
法及校園性別
事件防治準則
之申復救濟程
序為教師法申
訴救濟程序之
特別規定 (應先
經申復程序，
對申復結果不
服，再依教師

一、 性平會調查處理階段陳述意見
方式： 
(一) 是否給予當事人(行為人)

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
會？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二) 當事人(當事人)是否親自
出席接受調查？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二、 性平會召開會議審議提出改變
身分之懲處建議階段陳述意見
方式： 
(一) 是否通知當事人(行為人)

限期提出書面陳述意見之
機會？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二) 當事人(行為人)是否提出
書面陳述意見？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三、 是否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
條第1項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
30日內，向學校提出申復。或
依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32
條第3項規定，於收到書面通知
次日起30日內，向學校提出申
復。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當事人尚未提出申復。 

  

4-1-2 

□一般案件：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校事會議調查處理階段陳述意見方
式： 

一、 是否給予當事人(行為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二、 當事人(行為人)是否親自出席

接受調查？ 
 □是    □否(請簡述理由) 

  

4-1-3 □教評會議：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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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定提起申
訴）。 

一、教評會議確認及審議陳述意見
方式： 
(一)是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二)當事人(代表人)陳述意見方
式： 
□ 當事人親自列席會議陳述意見。 
□ 未列席會議僅提供書面意見。 
□ 未列席會議亦未提供書面意見。 
□ 其他。(請敘明陳述意見方式) 

二、是否有依教師法第42條第1項及
第3項規定，於收受或知悉措施
之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訴
願法提起訴願。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當事人尚未提出申訴或訴願。 

  

程序5：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通知 

5-1 

一、學校應依據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解聘不續聘
停聘或資遣辦法
規定期限內，及
教師法第26條第
1項規定，學校
教評會、性平會
或依法組成之相
關委員會依第14
條至第16條規定
作成教師解聘或
不續聘之決議，
或依第18條規定
作成教師終局停
聘之決議後，除
教師法另有規定
外，學校應自校
事會議調查確認
之日起10日內提
教評會；教評會
審議通過解聘之
日起10日內，學
校應報主管機
關，並於核准
後，予以解聘。 

學校函報國教署應檢附之資料：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5-1-1 檢覈表。   

5-1-2 事實表。   

5-1-3 
學校性平會組織設置要點、學校教
評會設置要點。 

  

5-1-4 

學校性平會委員名單、校園事件處
理會議成員名單、學校教評會委員
名單。(以上名單應註明委員之性
別、職稱及身份別)  

  

5-1-5 
學校性平會議、校事會議、教評會
議各項會議紀錄及簽到表。(簽到表
應註明委員之性別、職稱及身份別) 

  

5-1-6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書面文件及
送達紀錄(證明)。   

5-1-7 

是否有調查報告、輔導報告、結案
報告及相關佐證資料。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5-1-8 
是否有當事人陳述意見內容文件。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5-1-9 當事人聘書影本。   

5-1-10 學校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之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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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以書面附 
理由通知當事人
(書面通知上應
敘明解聘、不續
聘或終局停聘之
事由及法令依
據，並以足供存
證查核方式送達
當事人)。 

5-1-11 
是否有其他補充附件。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一、本表係為協助各校處理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作業流程之檢覈， 
請逐項檢查填列，並作為國教署審核之參據。 

二、請依檢覈表各程序逐一檢視，內容「符合」且已附相關資料，請於檢覈欄 
位打「ˇ」，學校初核欄位中內容如有「不符合」事項，請學校於該欄位簡
要補充說明原因。 

三、本表依據教師法、行政程序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 
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規定內容製作各項程序，學校填寫本表時應再詳閱上述法規內容。 

四、學校於收受國教署核准函文後，應即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函文應載 
明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事由、法令依據及生效日期)，以足供存證查
核之方式送達當事人，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詳載「不服原措施之救濟方
法」、「期間」、「受理機關」等救濟程序之教示文字(包括依教師法規定
提起之申訴)。 

五、若為教師法第15條第1項各款，請註記解聘幾年；若為教師法第18條第1項 
終局停聘，請註記終局停聘幾年幾個月。 

人事單位(簽章) 
 

性平案件、一般案件調查確認程序
作業由主責業務主管核章 校長(簽章) 

聯絡電話： 
(承辦業務主任) 

 

人事單位主管(簽章) 

 
 
 
 
 
 
 
 
 
 
 
 
 
 

 

48



 

 

( 主 管 機 關 ) 高 級 中 等 以 下 學 校 兼 任 代 課 及 代 理 教 師 終 止 聘 約 案 

作業流程檢覈表 

學 校

全 銜 
 

聘 約 

性 質 
□兼任教師□代課教師□代理教師 

案 件 

類 型 

□終止聘約且終身不得聘任（第6條） 

□終止聘約且  年不得聘任（第7條） 

□終止聘約（第8條） 

程序1：學校認定適用法令條款及教評會委員審議通過人數門檻(請勾選一種類型) 

程 序 流 程 及 檢 覈 事 項 
需 續 填 程 序 

程序2 程序3 程序4 程序5 

1-1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第 6條第 1
項(應予終止聘
約且終身不得
聘任為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
師) 

1-1-1 

(經性平

會調查

確認，

免經教

評會審

議) 

□第4款(性侵害行
為) 

□第5款(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 

□第6款(受兒少性
剝削或性騷擾法
規處罰) 

2-1 

2-2 

性平案 

※ 4-1 5-1 

1-1-2 

(應經委

員2/3以

上出席

及出席

委員1/2

以上審

議通過) 

□第7款(依兒少保
法規處罰) 

2-1 
3-1 
3-2 
3-3 

4-1 5-1 

□第10款(體罰或霸
凌學生) 

2-1 

2-3 

一般案 

3-1 
3-2 
3-3 

4-1 5-1 

1-1-3 

(應經委

員2/3以

上出席

及出席

委員2/3

以上審

議通過) 

□第8款(未通報校
園性侵害事件或
偽變造湮滅隱匿
證據) 

□第9款(偽變造湮
滅校園毒品事件
證據) 

2-1 

2-3 

一般案 

3-1 
3-2 
3-3 

 

4-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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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應經委

員2/3以

上出席

及出席

委員2/3

以上審

議通過) 

□第11款(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 

2-1 

2-2 

性平案 

或  

2-3 

一般案 

3-1 
3-2 
3-3 

4-1 5-1 

1-2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第 7條第 1
項(應予終止聘
約且應議決1年
至4年不得聘任
為兼任、代課
及代理教師) 

1-2-1 

(經性平

會調查

確認，

免經教

評會審

議) 

□第1款(性騷擾或
性霸凌行為) 

□第2款(受兒少性
剝削或性騷擾法
規處罰) 

2-1 

2-2 

性平案 

※ 4-1 5-1 

1-2-2 

(應經委

員2/3以

上出席

及出席

委員1/2

以上審

議通過) 

□第3款(體罰或霸
凌學生) 

2-1 

2-3 

一般案 

3-1 

3-2 

3-3 

4-1 5-1 

□第4款(依兒少保
法規處罰) 

2-1 

3-1 

3-2 

3-3 

4-1 5-1 

1-2-3 

(應經委

員2/3以

上出席

及出席

委員2/3

以上審

議通過) 

□第5款(行為違反
相關法規) 

2-1 

2-2 

性平案 

或 

2-3 

一般案 

3-1 

3-2 

3-3 

4-1 5-1 

1-3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第 8條第 1
項(應予以終止
聘約) 

1-3-1 

(應經委

員2/3以

上出席

及出席

委員2/3

□第1款(教學不力
或 不 能 勝 任 工
作)(學校自行調
查) 

□第2款(違反聘約
情節重大) 

2-1 

2-3 

一般案 

3-1 

3-2 

3-3 

4-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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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審

議通過) 

程序2：適用性平、一般案件需調查、確認程序作業(請勾選一種類型) 

2-1 

□ 需調查確認案件。 
□ 無需調查但需確認案件。(涉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

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案

件，只需送性平會依裁罰處分認定事實，無需調查。勾選本

欄，毋需填寫 2-2-1、2-2-3、2-2-6、2-2-7、2-2-8、2-2-9) 

□ 無需辦理程序 2 調查確認案件。(涉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

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7 款、第 7 條第 1 項第 4

款案件，只需送教評會依裁罰處分認定事實，無需調查。勾選

本欄，毋需填寫 2-2至 2-3) 

學校初核 國教署複核 

  

2-2 

□性平案件：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以下

簡稱性平會)或依

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 侵 害 、 性 騷

擾 、 性 霸 凌 行

為、受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或性騷擾防治

法規定處罰、涉

及違反校園性別

事件防治準則第

8 條或第 9 條規

定者。 

二、性平會委員之組 

成及選派方式、

議事進行方式合

於學校所定組織

2-2-1 

□涉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

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6條第1項

第4款、第5款及第7條第1項第1

款，依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

作平等法、性別平等工作法或性

騷擾防治法規定調查確認。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 

  

2-2-2 
學校知悉(受理)案件日期： 

  年 月 日 
  

2-2-3 

學校接獲申請或檢舉後，應於3日

內交由性平會調查處理。 

召開學校性平會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2-2-4 

性平會委員5人至21人，以校長為

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1/2以上。 

  

2-2-5 

學校性平會組織、會議及其他相關

事項，由學校定之。(學校應訂定

組織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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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辦法。 

三、學校性平會所成 

立調查小組成員

應具性別平等意

識，女性成員不

得少於成員總數

1/2，且其成員中

具具校園性別事

件調查專業素養

之 專 家 學 者 人

數，應占成員總

數 1/3 以上，事

件當事人分屬不

同學校時，並應

有被害人現所屬

學校之代表。 

四、討論、決議、紀 

錄(出席人數、決

議人數、迴避，

依據學校所定組

織 設 置 辦 法 規

定)。 

五、調查事實確認有 

性 侵 害 、 性 騷

擾、性霸凌行為

或、受兒童及少

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或性騷擾防治

法規定處罰、涉

及違反校園性別

事件防治準則第

8 條或第 9 條規

定屬實。 

六、當事人(當事人) 

列席會議陳述之

2-2-6 

學校性平會所成立調查小組成員組

成及選派方式之適法性。(成員應

全部外聘、應具性別平等意識，女

性成員不得少於成員總數1/2，且

其成員中具校園性別事件調查專業

素養之專家學者人數，應占成員總

數1/3以上，當事人分屬不同學校

時，應有被害人現所屬學校之代

表。) 

  

2-2-7 

學校性平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

2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

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得

逾1個月，並應通知申請人、被害

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2-2-8 

學校性平會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

報告及處理建議，以書面向學校提

出報告。學校應於接獲調查報告後

2個月內，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

關依性平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

議處，並將處理之結果，以書面載

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被害

人、檢舉人及行為人。 

  

2-2-9 調查報告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2-2-10 

學校性平會開會確認調查報告(處

罰事實)決議日期：  年 月 

日 

  

2-2-11 應出席委員人數： 人。   

2-2-12 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人。   

2-2-13 
參 與 決 議 ( 投 票 ) 委 員 人 數 ：  

人。 
  

2-2-14 
通 過 決 議 ( 投 票 ) 委 員 人 數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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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須記載於會

議紀錄。 
2-2-15 

依規定 (申請 )迴避委員人數：  

人。 
  

2-2-16 迴避人員、依據及理由： 

2-3 
 

□一般案件： 
一、學校知悉教師疑 

似有涉及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辦法第 6 條
第 1 項第 8 款至
第 11 款、第 7 條
第 1 項第 3 款或
第 5 款、第 8 條
第 1 項所訂情形
之一時，調查程
序，準用解聘辦
法規定辦理。 

二、討論、決議、紀 
錄(出席人數、決
議人數、迴避，
依據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教師解聘
不續聘停聘或資
遣辦法第 24 條第
2 項規定委員 1/2
以上出席，出席
委員過半數審議
通過)。 

三、當事人 (行為人 ) 
列席會議陳述之
意見須記載於會
議紀錄。 

2-3-1 
學校知悉(受理)案件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初核 國教署複核 

  

2-3-2 

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後，應於7個

工作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

(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審議。 

召開會議日期： 年 月 日 

  

2-3-3 

校事會議成員之適法性： 

1. 校長。 

2. 學校家長會代表1人；學校家長

會無法推派代表者，由全國或地

方家長團體代表擔任。 

3. 行政人員代表1人。 

4. 學校教師會代表1人；學校無教

師會者，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

之教師代表、全國或地方教師會

推派之代表擔任。 

5. 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

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

1人。 

6.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

總數1/3。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

人數少於委員總數1/3者，不在

此限。 

7. 教師為合聘教師時，為其主聘學

校。 

  

調查程序： 學校初核 國教署複核 

2-3-4 學校自行調查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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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會調查。 

□ 學校自行調查。 

□ 教師疑似有第8條第1項第1款

情形，經校事會議決議向主管

機關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

者，應依專審會辦法辦理。(勾

選本欄，毋需填寫2-3-5至2-3-

8) 

2-3-5 

校事會議組成調查小組時，主管機

關應從調查人才庫推舉3倍至5倍學

者專家，供學校遴選3人或5人為委

員，並應全部外聘。委員應包括法

律專家學者至少1人(但偏遠地區學

校，不在此限)。進行調查時，應

邀請學校教師會代表及學校家長會

代表陳述意見。 

  

2-3-6 

調查小組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調查小組應於召開第一次會議之日

起2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必要時，

得延長之，延長以2次為限，每次不

得逾1個月，學校應通知教師。 

  

2-3-7 調查報告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2-3-8 
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告，提校事

會議審議日期：  年  月 日 
  

程序3：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作業 學校初核 國教署複核 

3-1 

□需經教評會審議案件。 

□免經教評會審議案件。(涉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第6條第1項第4款、第5款、第6款、第7條第1項第

1款、第2款案件，只需送性平會調查確認。勾選本欄，毋需填
寫3-2至3-3) 

  

3-2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委員之總額及

組成、選舉與被選

舉資格、委員選

(推)舉方式、未兼

3-2-1 教評會委員5人至19人。   

3-2-2 

當然委員：校長1人。校長因故出缺

時，以代理校長擔任。家長會代表1

人。學校教師會代表1人。跨校、跨區

(鄉、鎮)合併成立之學校教師會，以該

教師會選(推)舉之各該校代表擔任；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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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或董事之教師

比例、任一性別委

員人數比例與候補

委員遴聘方式、會

議規範及相關事項

規定，應由學校訂

定，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未成立學校教師會者，不置教師會代

表。 

3-2-3 選舉委員：由全體教師選(推)舉之。   

3-2-4 

委員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不得少

於委員總額1/2。但學校未兼行政或董

事之教師員額少於委員總額1/2者，不

在此限。 

  

3-2-5 
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額

1/3。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

員總額1/3者，不在此限。 

  

3-2-6 

委員之總額、選舉與被選舉資格、委員

選(推)舉方式與候補委員遴聘方式、會

議規範及相關事項規定，應由學校訂

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學校應

訂定設置要點) 

  

3-3 

一、議事進行方 

式合於教評會

設置辦法等相

關規定。 

二、相關人員列 

席報告、有無

迴避。 

三、討論、決議 

、紀錄(出席

人數、決議人

數、迴避，依

據教師法相關

條款及學校教

評會設置辦法

規定)。 

四、通知當事人 

陳述意見時，

應於書面通知

會議紀錄應載明事項： 學校初核 國教署複核 

3-3-1 

教評會開會決議日期： 年 月 日 

學校應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之日起10日

內提教評會，教評會審議通過終止聘約

之日起10日內，學校應報主管機關，並

於核准後，予以終止聘約。 

  

應出席全體委員人數：  人。   

實際出席委員人數：    人。   

參與決議(投票)委員人數：  人。   

通過決議(投票)委員人數：  人。   

依規定(申請)迴避委員人數：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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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會議詢問

目的、時間、

地點、得否委

託他人到場及

不到場或提書

面說明所生之

效果等，並注

意文書之送達

(以足供存證

查核方式送達

當事人)。 

五、當事人(代表 

人)列席教評

會陳述之意見

須記載於會議

紀錄。 

六、違反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兼

任代課及代理

教師聘任辦法

第 6 條第 1 項

第 11 款及第

7 條第 1 項第

5 款「行為違

反相關法規，

經學校查證屬

實」，應敘明

違反相關法規

依據為何及所

涉事件情節是

否重大。若非

情節重大應說

明議決 1 年至

4 年不得聘任

為 教 師 之 理

由。 

迴避人員、依據及理由： 

當事人(代表人)陳述意見方式：(通知

當事人到場陳述意見應遵循答辯期限以

7日為原則) 

□ 當事人親自列席會議陳述意見。 

□ 未列席會議僅提供書面意見。 

□ 未列席會議亦未提供書面意見。 

□ 其他。(請敘明陳述意見方式) 

  

教評會決議終止聘約原因及認定適用法

令條款。 
  

行為違反相關法規，是否敘明違反相關

法規之依據及其行為該當終止聘約之理

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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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4：當事人陳述意見與救濟程序(請依案件類型勾選，可複選) 

4-1 

一、 依行政程序

法第 39 條及

第 102 條、性

別平等教育法

第 23 條第 1

項及第 26 條

第 5 項、校園

性別事件防治

準則第 24 條

第 1 項第 1 款

及第 30 條第 2

項、高級中等

以下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11

條規定，應給

予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 

二、學校通知當事 

人 陳 述 意 見

時，應於書面

通知記載會議

詢問目的、時

間、地點、得

否委託他人到

場及不到場或

提書面說明所

生之效果等，

並注意文書之

送達(以足供存

證查核方式送

達當事人)。 

 □性平案件： 學校初核 國教署複核 

4-1-1 

一、 性平會調查處理階段陳述意見方

式： 

(一)是否給予當事人(行為人)充分

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二)當事人(行為人)是否親自出 

    席接受調查？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二、 性平會召開會議審議提出改變身

分之懲處建議階段陳述意見方

式： 

   (一)是否提供當事人調查報告？ 

 □是 

 □否 

 (二)當事人(行為人)是否提出書 

     面陳述意見？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三、是否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7條第

1項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 30日

內，向學校提出申復。或依校園性

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32條第3項規

定，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30日

內，向學校提出申復。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當事人尚未提出申復。 

  

 □一般案件： 學校初核 國教署複核 

57



 

 

三、通知當事人到 

場陳述意見應

遵循答辯期限

以 7 日 為 原

則。 

四、性別平等教育 

法及校園性別

事件防治準則

之申復救濟程

序為教師法申

訴救濟程序之

前置程序(應

先 經 申 復 程

序，對申復結

果不服，再依

教師法規定提

起申訴）。 

4-1-2 

調查處理階段陳述意見方式： 

一、是否給予當事人(當事人)陳述意見

之機會？ 

 □是     

 □否(請簡述理由) 

二、當事人(當事人)是否親自出席接受

調查？ 

 □是  

 □否(請簡述理由) 

  

□教評會議：  學校初核 國教署複核 

4-1-3 

一、教評會議確認及審議陳述意見方

式： 

(一) 是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 

機會？ 

□ 是     

□ 否(請簡述理由) 

(二) 當事人(代表人)陳述意見方

式： 
□ 當事人親自列席會議陳述意見。 

□ 未列席會議僅提供書面意見。 

□ 未列席會議亦未提供書面意見。 

□ 其他。(請敘明陳述意見方式) 

二、是否有依教師法第42條第1項及第

3項規定，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

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訴願法

提起訴願。 

□ 有。(需檢附資料) 

□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 當事人尚未提出申訴或訴願。 

  

程序5：函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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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經學

校教評會、性

平會或依法令

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依據高級

中等以下學校

兼任代課及代

理教師聘任辦

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8 條

規定作成終止

聘 約 之 決 議

後，除教師法

另有規定外，

學校應自校事

會議調查確認

之日起 10 日

內提教評會；

教評會審議通

過終止聘約之

日 起 10 日

內，學校應報

主管機關，並

於核准後，予

以終止聘約。 

二、學校以書面附

理由通知當事

人(書面通知

上應敘明終止

聘約之事由及

法令依據，並

以足供存證查

核方式送達當

事人)。 

學校函報國教署應檢附之資料： 
學校 

初核 

國教署 

複核 

5-1-1 檢覈表。   

5-1-2 事實表。   

5-1-3 
學校性平會組織設置要點、學校

教評會設置要點。 
  

5-1-4 

學校性平會委員名單、校園事件

處理會議成員名單、學校教評會

委員名單。(以上名單應註明委員

之性別、職稱及身份別) 

  

5-1-5 

學校性平會議、校事會議、教評

會議各項會議紀錄及簽到表。(簽

到表應註明委員之性別、職稱及

身份別) 

  

5-1-6 
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書面文件

及送達紀錄(證明)。 
  

5-1-7 

是否有調查報告、結案報告及相

關佐證資料。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5-1-8 

是否有當事人陳述意見內容文

件。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5-1-9 當事人聘書影本。   

5-1-10 學校附理由通知當事人之函文。   

5-1-11 

是否有其他補充附件。 

□有。(需檢附資料) 

□無。(勾選本項毋需檢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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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本表係為協助各校處理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終止聘約案作業流程之檢覈， 

請逐項檢查填列，並作為主管機關審核之參據。 

二、請依檢覈表各程序逐一檢視，內容「符合」且已附相關資料，請於檢覈欄位 

打「ˇ」，學校初核欄位中內容如有「不符合」事項，請學校於該欄位簡要

補充說明原因。 

三、本表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行政程序法、性 

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等規定內容製作各項程序，學校填寫本表時應再詳閱上述法規內

容。 

四、學校於收受主管機關核准函文後，應即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事人(函文應載 

明終止聘約之事由、法令依據及生效日期)，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當事

人，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詳載「不服原措施之救濟方法」、「期間」、「受

理機關」等救濟程序之教示文字(準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 

五、若為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7條第1項各款，請註 

記終止聘約幾年不得聘任。 

人 事 單 位 承 辦 人 

（簽章） 

性平案件、一般案件調查

確認程序作業由主責業務

主管核章 

校 長 （ 簽 章 ） 

聯絡電話： 
（承辦業務主任） 

  

人事單位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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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件 

附件一：校園事件處理會議相關表格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處理第○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年○月○日（星期○）上（下）午○時○分 

地  點： 

出席人員： 

請假人員： 

列席人員： 

主  席：                                       紀錄：○○○ 

 

壹、報告事項： 

貳、討論事項（含表決方法及結果）： 

  案由一：……………………… 

  決議： 

  案由二：……………………… 

  決議： 

叁、臨時動議： 

  案由：……………………… 

  決議： 

肆、散會：上（下）午○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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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

資遺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2條第4款情形，應於7個工作日內召開校

園事件處理會議（以下簡稱校事會議）審議。【請於討論議案說明接獲檢舉

或知悉之日期、時間 

二、本會議之組成須依本辦法第12條規定辦理。【請附簽到表並註明身分及性

別】 

三、學校調查教師疑似有本辦法第2條第4款情形時，應依本辦法第16條規定組

成調查小組調查。 

四、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 

(一) 教師涉有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形，而無輔導改善可能者，學校應移
送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議。 

(二) 教師涉有本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第15條第1項第3款、第5

款、第16 條第1項第2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三) 教師涉有本法第18條第1項所定情形，且非屬性別事件者，學校應移送
教評會審議。 

(四) 教師涉有本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形，而有輔導改善可能者，學校應自
行輔導 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 

(五) 教師涉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所定教師懲處
之情形，且其情節未達應依本法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予以解聘、不
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
審議。 

(六) 教師無前五款所定情形，應予結案。 

五、 校事會議審議輔導報告，應為下列決議之一： 

(一) 輔導改善無成效：教師涉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經

輔導改善無成效，應為移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決議。 

(二) 輔導改善有成效：教師涉有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具體事實，經輔

導改善有成效，應決議將調查報告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

會審議，視其情節輕重進行必要之懲處。 

六、請附調查小組名單（請附簽到表並註明身分）、調查報告（須有起訖日期，

倘調查期程有延長，應附延長之理由及通知教師之證明）。 

七、倘進入輔導期，請附輔導小組名單、輔導報告（須有起訖日期，倘輔導期程

有延長，應附延長之理由及通知教師之證明）；如未進入輔導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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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或輔導案件檢核表 
附表一：案件處理歷程表 

學校名稱(全銜)： 

教師姓名： 

請依時間先後順序，簡述「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2條第4款或第5款情形」之處理歷程。 

日 期 說 明 頁 碼 

○年○月○日 【範例說明：家長到校說明檢舉情形…。】 PX-PX 

○年○月○日 【範例說明：校長召開校事會議，第一次校事會議紀錄。】 PX-PX 

○年○月○日 
【範例說明：校長召開校事會議，會議決議組調查小組，調

查小組名單。】 
PX-PX 

○年○月○日 【範例說明：調查小組第一次調查會議。】  

○年○月○日 【範例說明：調查小組第二次調查會議。】  

○年○月○日 【範例說明：調查小組結案會議。】  

○年○月○日 【範例說明：調查小組之調查報告。】  

○年○月○日 【範例說明：校長召開校事會議，第二次校事會議紀錄。】  

○年○月○日 
【範例說明：校長召開校事會議，會議決議組輔導小組自行

輔導，輔導小組名單。】 
 

○年○月○日 【範例說明：輔導小組行前會議：教學輔導計畫及問卷。】  

○年○月○日 【範例說明：輔導小組第一次輔導會議。】  

○年○月○日 【範例說明：輔導小組第二次輔導會議。】  

○年○月○日 【範例說明：輔導小組結案會議。】  

○年○月○日 【範例說明：輔導小組之輔導報告。】  

○年○月○日 【範例說明：校長召開校事會議，第三次校事會議紀錄。】  

填表說明：請詳實填列並依實際需求增刪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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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案件檢核表 

附表二：案件相關具體事實說明書及相關文件列表 

學校名稱(全銜)： 

教師姓名： 

案 件 屬 性 日 期 具 體 事 實 說 明 相 關 文 件 

【範例說明】 

教師法第14

條第1項第10

款體罰或霸

凌學生。 

○年 

○月 

○日 

接獲家長檢舉電子郵件，

表示老師上體育課教學生

跑操場100圈。 

附件1：家長檢舉郵件。 

○年 

○月 

○日 

體育課教師坐在樹下乘

涼，學生在太陽底下罰

站。 

附件2：巡堂觀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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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學校簡要調查報告 

（學校全銜）調查報告 

案號：第○○○○○○○○號案 

受 調 查 

教師資料 

姓 名  性 別  兼 任 職 務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任 教 科 別  

服務總年資 

（ 含 公 、 

私校） 

 
現 任 學 校 

服 務 年 資 
 聯 絡 電 話  

壹、法源依據： 

一、教師法第○條第○項第○款。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貳、案由： 

参、調查過程： 

一、 

二、 

肆、雙方意見陳述及佐證資料： 

雙方意見之陳述： 

佐證資料： 

其他： 

伍、事實認定及理由： 

一、事實認定： 

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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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 違反公立高級中等以下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 

□ 發現該調查事件屬應依教師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或第 18 條予以解

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情形，應報學校確認後，改由校事會議

組調查小組調查。 

□ 無違法情形，應予結案。 

 

柒、與案件相關其他建議事項：(無則省略) 

 

調查人員：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 

(不限人數，得僅 1 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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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校事會議調查報告 

（學校全銜）校園事件處理會議調查小組調查報告 

案號：第○○○○○○○○○號案 

被 調 查 

教師資料 

姓 名  性 別  兼任職務  

身分證字號  任教科別  

服務總年資 

（含公、私

校 ） 

 
現任學校 

服務年資 
 聯絡電話  

壹、法源依據： 

一、教師法第○條第○項第○款。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貳、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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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調查過程： 

一、 

二、 

 

肆、雙方意見陳述及佐證資料或其他： 

 

 

伍、事實認定及理由： 

 

陸、結論： 

一、 □教師涉有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情形，而無輔導改善可能

者，學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第款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者，經校事會議認無輔導

改善之可能，其情形如下： 

□經校事會議認定身心狀況或其他原因無法輔導改善。 

□因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事由，曾經學校或專審會輔 

 導，認輔導改善有成效後，經校事會議認定 3 年內再犯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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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師涉有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1 款、第 15 條第 1 項

第 3 款、第 5 款、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情形，學校應移送

教評會審議。 

三、 □教師涉有本法第 18 條第 1 項所定情形，且非屬性別事件者，學

校應移送教評會審議。 

四、 □教師涉有本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情形，而有輔導改善可能

者，學校應自行輔導或向主管機關申請專審會輔導。 

五、 □教師涉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 條所定教

師懲處之情形，且其情節未達應依本法第 14 條至第 16 條或第 18

條予以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之程度者，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

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 

六、 □教師無前 5 款所定情形，應予結案。 

調查小組成員：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 

_______________（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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